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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全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

• 中央廉政委員 

• 陽明交大科法學院金融監理與公司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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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財經刑法與白領犯罪、金融監理、平等
權理論、性別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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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

誠信經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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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未來10年潛藏迫切的危機 
● 不對稱（Asymmetry）：貧富不均日益嚴重，有高比例的父母認為小孩

的未來前景將比自己糟——引發財富危機 

● 破壞（Disruption）：推動文明進展的科技，普遍具有破壞性特質——引

發科技危機 

● 極端化（Polarization）：全球無法達成共識，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日益

盛行——引發領導危機 

● 信任（Trust）：人民愈來愈不信任支撐起社會的各種制度，26個國家裡

有12國的信任度分數低於50％——引發體制危機 

● 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（Age）：人口結構的改變對於企業、社會和經濟造

成壓力——加速4項危機的發生 

參考資料：Blair H. Sheppard, Ten Years to Midnight: Four Urgent Global Crises and Their Strategic Solutions. 布萊爾．謝帕德，危局：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4大政經危機，我們
選擇戰鬥或逃避？，吳書榆（譯），時報出版（202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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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經營與公司治理 
 

誠信經營 

政府以「廉能政府，透明臺灣」作為施政目標，要求落實廉政經
營、公開透明、規範公務員行為、企業誠信經營等原則。其中企
業誠信經營涉及公司治理、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三個面向，
是企業經營上要注意的法律風險所在。 

公司治理 
公司治理強調避免經營者濫權與提升經營績效，以達成企業永續
經營的終極目標。因此，公司治理的成效關乎企業經營結果是否
符合「誠信」的要求。 

社會責任 
企業在營利之餘應對社會承擔何種責任，成為近年公司治理的重
要問題。在追求獲利的同時，兼顧對員工、客戶、社會與環境的
利益，是成為一個「誠信企業」的重要指標。 

永續發展 
企業在現代具有幫助社會向上提升的積極意義，因此除了健全公
司治理以謀求公司本身持續地經營，也能為社會的長久存續奉獻
力量。因此誠信地經營與企業、社會的永續發展有緊密的關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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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法律遵循之風險：企業誠信經營成為國際間乃至於本國的政策方向，法律也將

制定相關的環境保護、職場平等、勞動保護、公司資訊揭露等方面的強制規定，

主動使企業行為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，將減少企業在法律遵循上的風險。 

● 企業文化與品牌塑造：職場平權、良好的勞動政策，有助於企業維持勞資的和

諧，並為企業保留優秀的人才，降低員工的訓練成本，進而形塑正面的企業文

化和品牌價值。 

● 消費者意願：消費者逐漸透過消費行為，支持具有的生產；因此人權盡職調查、

可循環生產等措施，皆能幫助企業選擇合作夥伴與建立受消費者喜愛的生產方

式。 

為何需要誠信經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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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降低生產成本：可循環的生產模式在初期可能需要投資升級技術與設備，但隨

後可能透過減少生產的能源、材料的消耗，或是透過餘熱或產品回收的方式，

降低生產的消耗，對部分產業來說也能降低環境污染防治的成本。 

● 獲取投資：企業在永續和社會責任上的努力，逐漸成為基金或一般大眾的投資

依據；而企業促進永續而落實非財務的資訊揭露，也會增進與投資者間的信任

關係，吸引投資意願。 

為何需要誠信經營？ 

資料來源：林珮萱，搞懂CSR 關鍵20問一次解答，遠見網站：
https://www.gvm.com.tw/article/39488；永續供應鏈對於品牌成長、企業社會價值之影響，產業
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：
https://proj.ftis.org.tw/isdn/Message/MessageView/218?mid=59&page=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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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經營與人權 

● 所有的企業和個人之間都有著不對稱的權力，因此無論其規模、行業、營運型態、

擁有者、組織結構，企業應該確保所有人都能夠平等不受歧視地享受自由、有尊

嚴地生存、最低生活保障、發展自我 

● UNGP 13：企業尊重人權應盡之責任包括 

(a) 避免通過其本身活動造成或加劇負面人權影響，並消除已經產生的影響； 

(b) 努力預防或緩解經由其商業關係與其業務、產品或服務直接關聯的負面人權

影響，即使前述之影響並非該企業所造成。 

● 對內：性別平等政策、保障勞工職業安全等作法 

● 對外：確保生產過程中的成本不影響社會和環境，達到不侵害他人人權之結果 



2011年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，使該原則成為聯合國認可
的第一個企業人權責任倡議，該原則包括三大重點：國家保護
人權的義務、公司尊重人權的責任、受害者受到與商業活動有
關的侵權行為侵害時獲得補償的機會。 

 

企業社會責任演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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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，時任聯合國祕書長科菲．安南（Kofi Anan）倡議，
要求企業遵守人權、勞工、環境、反貪腐等基本規則。 

2005年，聯合國《Who Cares Wins》報告中，提出ESG

（Environment, Social, Governance）之觀念，應納入企業
經營評量基準。 

2020年，台灣行政院公布，依據  「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
則」分為國家保護義務、企業尊重人權及提供有效救濟制度。 
 
 

CSR企業 

社會責任 
 

ESG 永續投資 

UNGPS聯合國 

工商業與人權 

指導原則 

企業與人權國家
行動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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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
（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, UNGPs） 

國家保護義務 

（UNGP 1-10） 

1 

2 
3 

 企業尊重人權 

（UNGP 11-24） 
 提供有效救濟 

（UNGP 25-31） 

• 權利在受到侵害或違反時，需
獲得適當和有效補救。 

• 工商企業作為在社會實踐中具有特
殊功能的專責機構，應遵守所有其
適用之法律，並應尊重人權。 

• 國家負有尊重、保護和實現
人權及基本自由的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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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 

國家保護義務 

1 

2 3 
企業與人權 

國家行動計畫 
企業尊重人權 提供有效救濟 

• 促進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、鼓
勵企業提出及落實人權政策、持續
提倡企業強化非財務資訊揭露。 

• 推動司法改革以建立更完善
的救濟制度、強化域外管轄，
及推動揭弊者保護制度。 

• 落實重要人權公約並完成國內法化及提出
國家報告 

• 強化推動國際人權對話與合作 

• 持續推動勞動條件及權益保障法案 

• 於洽簽國際經貿投資協定時納入人權條款 

• 強化跨國投資行政管理。 



我國NAP未來可進一步補強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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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 內容 

GP4  
國家應促使國家所有、控制或資助之企業，採取額外的措施以保護人權，包括在適當情況下要求企
業進行人權盡職調查。 

GP5 
國家在與企業簽訂契約或為企業制定相關法規，且該契約或法規可能影響人權時，須進行充分監督，
以督促企業履行國際人權義務。 

GP6 國家應促使與政府進行商業貿易的企業尊重人權。 

GP7 

國家應確保在衝突地區經營的企業不會涉犯侵害人權行為，包括：協助企業識別、預防和減輕人權
相關風險（尤其是性別暴力行爲）、拒絕向嚴重侵害人權的企業提供公共服務、確保現行法規或執
法措施有效應對企業侵害人權的風險。 

GP8 
國家應確保規管商業行為的政府部門或機構，了解並遵守國家的人權義務，並對該相關機構人員提
供相關的資訊、培訓和支持。 

GP10 
國家在參與商業相關多邊機構和國際組織時，應確保或鼓勵這些組織促使企業尊重人權。包括：提
供技術援助、能力建設和提升人權認識，並推動企業人權之國際合作。 

GP30 
基於尊重人權的相關標準而成立的產業、多方利益相關者和其他合作倡議者，應確保建立有效申訴
機制。  

GP31 
政府應確保國家與非國家之訴訟外申訴機制為合法、暢行無阻、明確可預測、公平、透明、權利兼
容、持續進步及鼓勵對話的。 

參考資料: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

and Human Rights: 

https://www.ohchr.org/sites/default/files/document

s/publications/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.pdf 

 



14 違反誠信經營樣態 

頂新棉籽油案（食安） 

RCA案（環境污染） 

力霸集團掏空案（掏空公司） 

製藥廠商聯合行為（不公平競爭） 

 

樂陞案（炒股） 

1994年 

2006年 

2013年 

2016年 

2021年 



《上市上櫃誠信經營守則》第七條 

● 一、行賄及收賄。 

● 二、提供非法政治獻金。 

● 三、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。 

● 四、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、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。 

● 五、侵害營業秘密、商標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。 

● 六、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。 

● 七、產品及服務於研發、採購、製造、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

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、健康與安全。 

15 

如何防制不誠信行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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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經營與吹哨者之保護 
吹哨者與誠信經營之關聯─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》「戴立紳條款」 

● 積極面：適當的吹哨者制度有助於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、維持企業良好

商業運作。 

● 消極面：適當的吹哨者制度可避免違反誠信經營或道德行為等致公司損失之

違法或不當行為。 

● 力霸集團掏空案：詐貸金額高達731億，導致「中華商業銀行」發生擠兌、

遭到接管，案件還創下多項的司法紀錄，例如：檢方調查時動員四千三百人

次，傳訊人數高達一千多人，撰寫出近千頁的起訴書，檢方求刑最高。法官

忍不住在判決書內感嘆：如此一個大規模、長時期、組織性的犯罪，導致銀

行擠兌、投資人血本無歸、國庫損失、司法和社會付出巨大的成本，為何竟

無任何一個員工或經理人，願意挺身而出檢舉或吹哨，使犯罪能早期被發現

和防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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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部門之金融揭弊者保護─ 

我國草案與美國法之對照 
● 林志潔老師等人於2020年即針對吹哨者保護做相關研究，將我國於

2020年4月8日經立委提案之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》做一檢視，

並與美國法案例及制度進行比較，而對草案提出建議。 

● 此文也說明金融機構揭弊者保護制度建立之必要性，同時提出吹哨

者制度能如何應用於金融機構。 

● 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》僅為提供最基礎之保護及救濟，為樓地板而

非天花板的概念，若此法（草）案須適用至金融機構，則須再強化

受領揭密資訊之保密程序、改革欠缺法人犯罪之理論架構及加強獎

勵機制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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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哨者「三保」 

● 「三保」即為《公益揭弊者保護法》之核心，而對於組織的內部人吹哨，禁

止企業報復吹哨者，若有打壓吹哨行為，企業應受重罰，這是確保吹哨制度

能運行的重要關鍵。 

● 然2020年就送交審查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》，至今仍躺在行政院，遲遲未

見進展，各團體強烈呼籲儘速完成審查、立法，建立完整揭弊者保護機制。 

身分保密 人身安全保護 工作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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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內部稽核控制與風險管理 

1. 先確立控制環境 

先界定單位之核心價值，為設計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基礎。包括

塑造組織文化；董事會及高階主管重視及支持內部控制，督導工作

執行；組織架構及授權之適當明確，落實各單位責任明確分工及制

衡；妥適管理人力資源及培育人才；績效衡量及考核獎懲措施。 

1. 進行風險評估 

考量單位內、外部環境改變動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及風險，在進行

KPI時可能會產生哪些風險評估該等風險發生可能性及影響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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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 

 

 

 

 

1. 控制程序 

必須採行各項的風險抵減措施，把風險降到單位可承受之範圍。相

關的業務流程、部門的監督管理分工及員工不可有利益衝突的問題，

都要於第二及第三個程序中來判斷。若風險為單位無法承受，則須

再回頭修正KPI。 

1. 資訊與溝通 

泛指單位所蒐集與產生和內外部相關具有品質性的資訊，要如何去

協調讓內部及外部去進行有效溝通。 

1. 監督作業 

包括持續性及個別性的監督，例如監察人或外部稽核等。 

 

 

組織內部稽核控制與風險管理 



營業秘密是什麼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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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密性 

經濟價
值性 

合理保
密措施 

• 營業秘密三要件 



“ 本法所稱營業秘密，係指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計或

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，而符合左列要件者: 

一、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。(秘密性) 

二、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。(經濟價值)  

三、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。(保密措施)  

22 22 

營業秘密法第2條 



   研發核心能力／創新能力 

 ＝ 專利＋營業秘密 （與其他智慧財產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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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 

營業秘密 

靈感來自台積電方法務長演講，圖片來源：https://www.istockphoto.com 

 

https://www.istockphoto.com/


二、 

政府挹注財團法人
誠信經營之實例— 

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

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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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具 

公信力 
之訴訟外替代性 

紛爭解決機制 

公平合理、專業迅速 

處理金融消費爭議案件 

增進金融消費者 

對市場之信心 

整合為單一申訴管道 

處理金融消費者權益 

促進金融市場 

之健全發展 

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3條規定，為公平合理、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，以
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，應依本法設立爭議處理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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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1條 

● 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，公平、合理、有效
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，以增進金融消費者
對市場之信心，並促進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，
特制定本法。 

評議中心的兩大功能 

●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 
● 金融消費教育宣導 

評議中心的功能 

諮詢 

申訴 

調處 

評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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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制度特色 

專業 

迅速 

一定額度 

具備相關專業學養或
實務經驗的學者、專
家及公正人士所組成
的評議委員會 

原則90天內就會作成
評議決定，可為金融
消費者節省更多時間 

以保險為例，財產保險給付、
人身保險給付（不含多次給
付型醫療保險給付）、投資
型商品或服務為120萬元，
前述以外之保險商品或服務
為12萬元。 

一定額度適用，可參考金

管會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

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一定

額度」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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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中心之特性 

金融消費者

權益的把關

者、守門員 

準司法和教

育的屬性 
核心價值 

身負金融消費紛爭解

決之任務及金融教育

宣導之功能，必須創

造一個快速、經濟、

有效且獨立的爭議解

決途徑，提供一個多

元、深入、親民的教

育宣導管道。 

對於違反消費者保護機制

的金融業者令其負起應有

的責任，以確保金融消費

者的權益。 

在於專業、公正、
獨立處理金融消費
爭議，以及宣導金
融消費者保護與培
力之價值觀念，以
達成協助金融市場
健全發展之目標 



評議中心
各處室之
風險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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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處風險與管理 

為加強風險控管，評議中心近年已陸續訂定相關倫理、自律等規範。 

員工服務倫
理規範 

評議委員 

專業服務與 

自律規範 

評議及調處
人員專業 

自律規範 

●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，加強員工風紀管理，訂定本規範。 

● 除訂定如餽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等廉政規範外，亦促
請員工遇有相關情形，應確實填表申報。（如下頁圖） 

● 維護評議委員會超然獨立進行評議之立場，並能公正、客觀行
使職權，維護公平、中立之運作與公信力。 

● 明訂迴避情形、任期中於金融業任職董監經之禁止與例外等。 

● 就辦理重要業務之評議及調處人員，明訂業務保密、利益衝突
迴避等規範，確保其等於執行職務時能公平、公正、客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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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僅列
舉部分表
格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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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宣處風險與管理 
透過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，提升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知識水準，同時向金

融服務業宣導公平待客原則。 

智慧財產 

商標 

代言人不當 

陳情事件 

● 宣導教材或講義加入警語宣示本中心智慧財產權，以及載明宣
導案例為評議決定書部分內容，詳細評議論述以評議決定書為
準。 

● 嚴格篩選並依分層負責簽報規劃邀請之專家學者資料。 

● 影片或影像露出後，若所邀專家學者發生不良事件或負面新聞，
將先下架影片或影像，並瞭解原因。 

● 訂有《陳情案件處理作業要點》。 

● 定期陳報陳情案件數量、類別及處理進度，供首長及相關單位
參考。 



34 

管理處風險與管理 
為維持中心正常運作，按業務需求辦理各項資安、行政等業務。 

資訊安全 

財務 

採購 

● 遵循資通安全管理法，落實資訊安全管理與資安事件通報。 

● 導入ISMS與PIMS等制度，並設置資安管理組織，審核資安管
理制度之有效性，及推動個資保護機制。 

● 遵循《商業會計法》、《所得稅法》等依相關規定辦理會計事
務作業。 

● 依本中心規定辦理出納、年費服務費收取作業。 

● 遵循本中心採購規範及政府採購制度精神，防範違法不當行為。 

● 依採購金額、程序等，落實分層負責機制。 



三、 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
與誠信經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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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

● 2003年10月31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，並於2005年12月14日生效。

我國於2015年5月20日制定公布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》（簡

稱《UNCAC施行法》），並自 2015年12月9日施行。 

● 目的為指導各國政府制定反貪腐法規制度和政策並促進和加強預防

及打擊貪腐措施。 

● 預防及根除貪腐為所有國家之責任，各國應相互合作，並應有政府

部門以外個人與團體之支持及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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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UNCAC國家報告回顧（2018年） 

 我國雖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締約國，仍致力於與國際反貪腐趨勢及法制

接軌，積極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所揭示之各項規範，並依《聯合國反

貪腐公約施行法》第6條規定，定期公布國家報告。 

 

我國執行UNCAC成效： 

1. 採購制度公開透明以落實反貪腐 

2. 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進行防弊 

3. 提升公司治理環境防制企業貪瀆 

4. 推動社會參與之貪污零容忍政策 

5. 要求金融機構預防及監測洗錢及資恐 



38 

第二次UNCAC國家報告與回應審查意見 

 ● 主要就2017至2021年間實

施UNCAC之情形進行整體

說明，並逐條說明UNCAC

各章條文之具體執行情形與

成果。 

● 將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

論性意見回應共47點彙編為

一冊，並於第二次國家報告

相關條次加註對應之結論性

意見及回應摘要。 

 

● 從公部門到私部門的反貪： 

○ 財團法人法 

○ 利益衝突之避免 

○ 健全組織之內控內稽與資訊

透明 

○ 資本市場之公平健全 

○ 企業誠信與公司治理之精進 

○ 商會、公會辦理反貪訓練 

○ 反貪腐之法制革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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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UNCAC國家報告回顧（2022年） 

 與第三部門相關之結論性建議摘要 
1. 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及審計標準，增加其透明度，且需迴避利益衝突，不得

以通謀、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手段之移轉或運用財產，並建立內控制度。 

2.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，應訂定

誠信經營規範，並授權各主管機關制訂指導原則，以推廣企業誠信與社會責

任。 

3. 持續鼓勵政府機關（構）、營利（公司）和非營利組織、非政府組織等辦理

反貪腐研討會、座談會等活動，促進反貪腐社會參與。 

4. 與國內企業及專業團體建立聯繫窗口，結合社會力量，讓各界認識貪腐舞弊

之嚴重性，共同防堵貪腐情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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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UNCAC國家報告回顧（2022年） 

 未來重要的修法方向 

1. 研擬法人刑事責任與兩罰制 

2. 健全營業秘密與國家核心技術保護法制 

3. 研訂商業賄賂罪 

4. 研訂吹哨者保護機制 

5. 洗錢與資恐防制 

6. 檢視貪污治罪條例、修正瀆職罪與增訂影響力交易罪 



我國貪污治罪條例不合理之處 

41 參考資料：簡文書，「『鏡相人間』我就這樣被判貪污——那些沒能被特赦的人們」，

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220602pol001/?fbclid=IwAR0jvp5oTntYzm5terC88_KbIWIk9itY4NcLJ6QCuWF4hP64_KdgyofXoRs（最後點閱日期：2022年9月27日）。 

罪名定義空泛 受法界抨擊 

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四條中

「竊取或侵佔公用或公有器材」

定義較為模糊。 

多數案件發生於中低階層，

乏人關注。 

造成肅貪障礙 應併入刑法 

例如詐領加班費並不涉及濫

用公權力，只是虛報。 

罪刑不相當 

 起跳刑度過重，使檢察官與

法官處理案件時有所顧忌。 

特赦引發不公 修法為根本 

回歸《刑法》的「瀆職」

罪章即可。 

法規認知差異 使基層混淆 

例如基層警官通融扣押車換

零件，卻僅認為自己觸犯

「公務人員記載不實」。 



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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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修正《刑法》第121、122條構成要件，解決關於對價關係之爭議。 

● 處罰俗稱「拿錢喬事」的行為，也就是對公務員或公務機關具有影

響力之人，因收取部正利益而濫用其影響力導致公權力的行使發生

不正危險，將構成犯罪。 

● 增訂餽贈罪，以處罰無對價關係但與公務員職務有關之收賄行為。 

瀆職罪之修正 



四、結語 

 
From Doing No Harm to 

Doing Goo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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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.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

林志潔 LIN, Chih-Chieh - Carol Lin 

cclitl@gma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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